
2023年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通用20
篇)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典作品总结能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和欣赏其中的精华。阅读经典作品时，需要我们保持一
种开放的心态，以便能够更好地领略其中的内涵和魅力。经
典音乐是感动的源泉，它们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奏，
触动了人们的心弦。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一

《我的叔叔于勒》讲述的是一对贫穷的夫妇以为弟弟于勒成
了一位富翁，但随后得知这只是谎言，于是夫妇二人更加痛
恨并鄙视于勒，甚至不愿与他相认。

这篇文章以孩子的角度描写在物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关系。刻画了当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普遍的价值观：
对亲情的淡漠，对金钱的渴望。这样的价值观也使金钱主宰
了人的心灵和生活。货币既然能使互相对立的人亲密无间，
同样也能使非常亲近的人分道扬镳、反目成仇。菲利普为什
么不肯和弟弟相认?就是因为金钱的作用。这样残酷的情景，
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悲哀。

但更令人悲哀的是，在当今社会中，像菲利普夫妇这样心中
只有金钱的人依然存在，而且绝不在少数。这是一种精神的
缺失，道德的缺失，更是心灵上的缺失。我们更该关注我们
的内心世界，毕竟金钱不是万能的。著名作家龙应台就曾说
过：“钱可以买到房屋，但买不到家;钱可以买到珠宝，但买
不到美丽;钱可以买到药物;但买不到健康;钱可以买到纸笔，
但买不到文思;钱可以买到书籍，但买不到智慧——”所以，
金钱不是最重要的，拥有亲情、友情才是最重要的，也才是
最幸福的。



经典的我的叔叔于勒读书心得体会(三)

读完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就想，如果菲利普夫妇能把于勒当家
人，在困难时去帮助他，去支持他，去鼓励他，而不是听到
于勒有钱时就把于勒当救世主，看到于勒落魄时就当于勒瘟
神一样避开，菲利普夫妇也不至于落到这般田地吧!歌德说
过“爱是真正促使人复苏的动力”。

在今天的社会上，有些人比菲利普夫妇还现实、自私、冷酷。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一篇报道。一个离异的男人，他和女
儿他父母一起生活，因生活的艰难压力，平时和父母的一些
误会，有一天，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他和年幼的女儿合谋
去逼他的父母喝农药。他气冲冲地跑到他父母的房间，对两
老说了一翻不是人说的话他说：“父母呀，我过得好苦呀，
你们其中一个把这瓶农药喝了好减轻我的负担。”年迈的父
母因无力反抗最后他逼他父亲喝下了400ml的农药，他母亲
想出去叫人救命，他却叫女儿把母亲拦着，直到他父亲在他
眼前挣扎死去他才肯罢休。我看完报道后让我咬牙切齿，怒
发冲寇，真想进电视里狠狠的打他一顿。他父亲是一个活生
生的人，不是一个畜生，也不是一株植物，他怎么就不得了
手呢?难道你就不知道你父母的那头白发，那双手上的老茧，
那满脸的皱纹是为你而生的吗?父母辛辛把你拉扯大，为你奉
献了一生，到头来就换来了你父女俩的冷血、自私。你的心
是不是黑得连狗都不敢吃呢?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人连畜生都不如，畜生也是人类的榜样。

以前有个厨子，一天他煮鳝鱼，奇怪的是他每扔一条鳝鱼，
到锅中的每条鳝鱼都会把肚子拱起来，这厨子就纳闷了，于
是他又扔了一条鳝鱼下去结果还一样。当厨子把鳝鱼切开的
时候，眼前的一切让他惊呆了，鳝鱼肚里全是活生生的卵，
厨子恍然大悟，原来鳝鱼是为保护里面的卵，宁把头尾煮烂
也不让鱼卵受丝毫破坏。鳝鱼都懂爱，人有时怎么就那么冷
血。



人世间没有比爱更珍贵。人与人之间多一点关爱少一点冷漠，
多一点为人着想少一点自私，世界将会更美好更温暖。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二

今年暑假中，我无意中瞥见了一本名叫《长腿叔叔》的书。
光是看这本书的名字便觉得这本书相当的幼稚，也正因为如
此，以往虽然多次见到这本书，却从来没有认真的读过。

作为高中生，我认为我应当不再接触这种好似童话般的书了，
可不知为什么，我有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去读它。

于是怀着种种不协调感，我读完了它。原来，真的不幼
稚……

书中，有一名名叫茱迪的女孩，从孤儿院长大。年轻的她不
得不负担起众多沉重的工作，而不能享受普通女孩子拥有的
家庭乐趣。有一天，她的命运被传奇般地改变了，一位自称
约翰？史密斯的理事因为她出色的作文而将她送进了大学，
她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亲昵地叫这位理事“长腿叔
叔”。在大学里，她欣喜地吸取着一切她从未有过的体验和
知识，对她来说，一切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她害怕自己并
不出色，对不起“长腿叔叔”的.培养。她不停地给“长腿叔
叔”写信，却从未收到他的只字片语，对她来说，他几乎并
不真的存在。在大学生活中，她偶然认识了杰维少爷，他独
到的见解和广博的知识吸引了她，而毕业时，深爱着杰维的
她却拒绝了他的求婚。就在这时，一直未曾谋面，甚至从未
给她回过一封信的“长腿叔叔”邀请她到纽约见面，“长腿
叔叔”竟然就是杰维，茱迪大吃一惊，他们开始了浪漫的爱
情，不，准确地说，是他们继续着他们的浪漫爱情。

整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茱迪写给“长腿叔叔”的八十四封信，
这些信中，茱迪讲述了她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包括自己的真
实想法，不隐瞒，不篡改。茱迪的诚实让我佩服，还有她敢



于将所以想法告知一个陌生人的勇气。

生活中，我也有许多自己的独特想法，却总是局限于自己，
甚至于最亲密的家人都无法告知。我不知道如何去诉说，最
终一步一步将萌芽厄杀在了自己的内心，形成一层层的误会。
误会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内心因无人理解而愈来愈不平
静，最终爆发出了争吵，与家人冷战。

在这本书中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个叫茉莉亚的女孩。
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她由于从小便生活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
早已习惯了这一切，理所应当的享用着，却从来想过这些并
非是由于她的努力得到的。她没有想过要去理解这一切，总
是觉得一切都很烦人。她更没有想过要去爱别人去活得积极
一个，快乐一点，主动去与人们相交。

我呢。每次都只是自顾自地，几乎就没有想过家人为我付出
了那么多。也许我所受过的教育和理智都让我知道父母很爱
我。嘴上说着那些细小的地方让我感受了父母的爱，可心里
却早已习惯了这些，没有真正的承认。正因如此，我也从没
有去体会过父母的内心，没有设身处地地为父母想一想。

茱迪乐观开朗，将孤儿院苦难的生活当作一次其她女孩子无
法体验的回忆，获得宝贵的经验，由对孤儿院的恨真正转成
了爱。茱迪的想法与做法让我清醒起来，她让我跳出了自己
圈子，从旁观者的角度去回想，就像审视朱莉亚那样，感受
自己生活中的琐碎。

过往的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包括那些不愉快，悲伤的
记忆，我也不再逃避，平静而又真切地感受着。这一次，麻
木的神经再次复苏，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父母对我的关心与爱
护，理解了那自小到大无处不在的痕迹，一声声微小的话语。
他们的爱并不在那某一件事中，却早已融入了我的生活。就
算是争吵，也是他们爱的一种方式啊。



回想着自己的所作所为，感悟着《长腿叔叔》，感悟着茱迪，
我想，我现在是真真正正的长大了。我会不断了解了父母，
感受着父母的爱，并将这样的生活继续下去，将我对他们的
那份爱悄悄融入他们的生活，将对他们的感恩放人心底。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三

这是一篇莫泊桑著名的的短篇小说。故事很简单：发生在法
国西北一个拮据家庭中的小插曲。主要人物有菲利普夫妇、
于勒还有若瑟夫——也就是文中的“我”。文章通过“我”
和一家人在去哲尔赛岛的途中偶遇于勒的经过和菲利普夫妇
在发现于勒其实并不如想象中阔绰的反应，深刻地揭示和讽
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纯粹的金钱关系。

让我们看看故事是如何发展的。首先作者写了主人公一家的
拮据生活。“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
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这闲闲的
两笔让读者深刻的了解了主人公的家庭情况。等读者了解了
主人公的家庭情况，作者笔锋一转：“可是每星期日，我们
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从而巧妙的引出了故
事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于勒。于勒是什么样的人呢?一开始他
“行为不正、糟蹋钱”，“不仅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遗产吃
得一干二净，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于是
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送到美洲去。请注意，这里作者
用了“惯例”一词，这暗示了当时社会中人们普遍的金钱关
系。后来呢?于勒来信说他赚了点钱，于是，“大家都认为分
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大家
每天都在盼望着于勒归来。前后对比之强烈，人们之间以金
钱维系的亲情可见一斑。再后来，因为二姐的婚事，一家人
要到哲尔赛岛游玩。作者写一家人很自然的上船、很自然的
想吃牡蛎，在“自然”中一步一步慢慢地将故事推向了高
潮——父亲发现那个穷苦的卖牡蛎的年老水手竟然是他们日
日夜夜盼望着的于勒!读到这里，相信每个人都会为之惊讶。
可是，这种结果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的。最



后，“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菲
利普夫妇对于勒的“盼”、“赞”立即转为“怕”、“躲”，
让人读来又增添一丝失落和对当时人们金钱关系的失望。

这篇文章没有深奥的主题、复杂的情节，而是用平淡、自然
地语言叙述简单的故事。可是其中一些看似简单的细节描写
却尖锐的讽刺了人们的金钱关系。例如：当于勒据说赚了大
钱的时候，菲利普太太说“这个好心的于勒”，“他真是个
有办法的人”;当他又成了穷光蛋的时候，这位太太马上把他
说成了“这个东西”，“这个贼”，“有办法的人”马上成了
“决不会有出息的”。在情节发展方面，作者的笔调也是平
淡的，不慌不忙地慢慢展开叙述，丝毫不见刻意的铺垫，却
让读者的心无法平静下来，一定要一口气把这篇文章读完不
可。这两点，是我最为欣赏的。

总之，《我的叔叔于勒》是一篇平淡而极精巧的、值得玩味
的文章。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四

《我的叔叔于勒》是一篇经典小说，我教了很多遍，每一遍
都会紧扣三要素展开：情节，环境，人物。概括故事情节，
了解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恰到好处的自然环境烘托，感受个性
鲜明的人物形象。

看余映潮教师《致语文教师》中有一个对于《说“屏”》一
课的创新构思：以“假如没有这一段……”为开头，结合资
料谈谈这样删减对于文本的影响。我从中得到了启发。我把
《我的叔叔于勒》的前两段删去，让学生谈谈“如果没有这
两段”，之后会对文本产生怎样的影响。

先展示一下这两个自然段：



“我小时候，家在哈佛尔，并不是有钱的人家，也就是刚刚
够生活罢了。我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
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十分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
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
是常常买减价的，买拍卖的底货;姐姐的长袍是自我做的，
买15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

试分析一下这两个段落，“我”家经济拮据，全家人都痛苦
不堪。虽然爸爸每一天工作到很晚，可是挣的钱仅仅够生活
罢了!母亲为拮据的生活而痛苦，也为生计不得不斤斤计较，
有人请吃饭不从敢答应，两个女儿的长袍是自我做的，买不
起啊，生活用品都是拍卖的底货等等。这个家庭是在贫困线
上苦苦挣扎的。

删去之后，会有哪些变化学生的预习十分深刻，也很全面，
所以我听到了这些回答：

“删去前两段，我们就不能了解这个家庭的处境，针对他们
痛恨‘无赖于勒’和盼望‘有本事的于勒’的强烈情感理解
就不够透彻了。”

“没有这两段，我们就不能理解后文讲的为什么二姐的婚事
会和于勒的来信有关。”

“删去这两段，我们只能够读出菲利普夫妇的尖酸、自私、
唯利是图、爱慕虚荣等低劣的品质，而不能够体会他们的无
奈、痛苦和艰难。这样评价人物是不科学的。”

的确，学生在删减段落之后，纵观全文的变化，其实是进一
步引导学生对文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也对于人物有
更全面的评价。课堂上，学生的学习进取性大大提升，对于
文章的资料、中心、人物、作者的创作目的有了更主动、更



深入的探究。效果比起以往的教学好了很多。

以往很多语文教师包括我，引领学生续写本文一般都是从尾
端开始的：“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
”展开合理的想像，想像一下围绕于勒的变化，菲利普一家
又会发生怎样的矛盾冲突呢经过用心阅读，合梦想像，学生
能够写出文本后面的变化：一是全家人很愤怒，对于勒咒骂
不止，生活陷入更拮据的境地;二是于勒富贵归来，原先船上
卖牡蛎只是对于“我”家人的一个考验;三是姐姐的婚事告吹，
一家人对于勒恨之入骨。

教了很多遍这篇小说之后，我总觉得续写还是缺了点贴近菲
利普一家人当时最真实感受的东西，我需要一个新的突破，
我换了一个续写位置，介于倒数第二段与尾段之间来续写。
很多学生能够写出来一家人在哲尔赛岛的不愉快的经历，并
且能够写出不一样人的不一样感受：菲利普夫妇恼羞成怒，
还要避开女婿，怕女婿明白;大姐二姐的心里也蒙上了一层阴
影;若瑟夫心境难以平静，为着自我的亲叔叔，父亲的亲弟弟
而难过不已，等等。

相比于尾段之后的续写，我这样介于最终两段之间的续写改
革，更能够立足于文章主人公当时当地的心境和正常反应，
更有生活气息，更能够让人感受到菲利普夫妇的失望，还有
他们的儿子若瑟夫的纯洁和富于同情心。

学生的仿写：我们登上了哲尔赛岛，那里风景宜人，可是我
的内心却十沉重，走在后面的父母神色有些忧郁，一路上，
他们都没有说话。一旁的二位姐姐正和二姐夫欢快地交谈着
什么。

二姐夫似乎最终意识到了父母的神情有些不太对，便有些担
忧地走到她们面前说:“哦，我的岳父岳母，你们是身体不舒
服吗要真是这样，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们就仅有回去
了。”母亲听后有些慌张，赶紧说:“不，我们不碍事的，或



许……我们只是有点晕船。对，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休
息一会儿就好了。”

二姐夫之后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明天再去游玩吧。”

等他走后，父亲冲着母亲低声地说:“你瞧，他肯定是起疑了，
我们可不能再让咱们的女婿看出点什么了。”母亲愤恨地
说:“他就是个无赖，流氓。我早就明白的，他这个贼，永远
都不会改掉那恶心的本性。”

那里的风景的确很美，可是我却无心观赏，因为我的内心被
一个满面愁容，满手皱痕，又老又狼狈的人给占满了。两位
姐姐和二姐夫有说有笑，似乎很享受那里的时光。另一边，
父亲和母亲也正漫不经心地说着些什么，我明白，他们的心
早已经不在那里了，但碍于二姐夫，不得不说一点什么。

我们在哲尔赛岛停留了几日，最终到了回去的时候。二位姐
姐正在欢快地交谈着这次的经历，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我
的父母却皱着眉，好像在想着些什么。

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

三、深入分析：为什么菲利普夫妇和若瑟夫眼睛看到的于勒
不一样

在这一次的《我的叔叔于勒》一课的教学中，我运用比较的
方法，发现了一个新的突破点：菲利普夫妇和他们的儿子若
瑟夫眼中的于勒是不一样的。请看，小孩子菲利普应对他的
叔叔于勒的时候，文中有这样的讲述：

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光始终
不离开他手里干的活儿。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



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
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10个铜子的小费。

若瑟夫能够看到叔叔于勒的穷困潦倒和他的悲惨境况，并且
为之而自责，也批评父母的冷漠，还有他善良的实际行动：
给了他10个铜子的消费。而若瑟夫的父母——于勒的哥
嫂——菲利普夫妇，他们只是在担心并一点点去验证这是不
是就是他们日思夜想的发了横财的于勒。在确定这就是于勒，
破产了的于勒的时候，他们恼羞成怒，避之唯恐不及。

再次教学《我的叔叔于勒》，创新一种开头方式，更换一个
续写的位置，发现一个鲜明比较，我的课堂更多了几分活力
与思考，师生的教与学都很受益。

总之，每教学一课，都尽可能多一些琢磨，少一些敷衍;多一
些深刻，少一些肤浅;多一些创新，少一些固守。教师会有更
高的提升和更快的发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会大有收获。
为了师生教与学的幸福感提升，收获倍增，我愿意深入思考，
精心钻研，使自我的课堂成为师生成长的乐园。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五

昨天，我看完一篇文章，受到的教育总结出来就是----亲情。

《我的叔叔于勒》是法国伟大文豪--莫泊桑的作品，故事讲
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一户贫穷的人家，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孝顺懂事，而二
儿子却是一个“花花公子”。二儿子叫于勒，19岁那年因人
们受不了他，所以将他送往了英国，听说混的还不错。而大
儿子的第一个儿子---“我”9岁时，“我”的二姐要出嫁，
一家人便乘上了船，去往英国。在船上，一家人不经意间发
现船上卖牡蛎的老人竟然是于勒，也就是“我”的叔叔。一



家人觉得很丢脸，准备离开，而“我”却给了叔叔几块钱，
因为那是“我”的叔叔。

血浓于水的亲情总会把你我相连，就像文中的“我”一样，
知道亲情有多么宝贵，也知道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叔
叔...读完书，我依旧想起奶奶，奶奶在世时，我不喜欢她，
总嫌弃她;而当奶奶去世后，我才开始怀念。

所以，请珍惜现在爱我们的人，不要等他/她离开时，才追悔
莫及。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六

你可能知道莫泊桑，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大师之一，
他的短篇小说集《羊脂球》闻名世界。今天我读了他的小说，
叫做《我的叔叔于勒》。

这部小说描述了菲利普和他的妻子对于勒的不同态度。于勒
一直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总是花钱，而且还花掉哥哥的那部
分财产。正因为如此，不富裕的菲利普夫妇的生活变得更加
难过。后来，于勒被打发到美洲。菲利普夫妇有两个女儿和
一个儿子，儿子叫做若瑟夫，生活得很艰难。

有一天，菲利普夫妇收到于勒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外面发
了财，有时间就会回来看他们。所以菲利普一家总是盼望着
他们的叔叔于勒回来。正因为如此，姐姐也有了未婚夫。但
是当一家人去出游的时候，发现于勒已经穷困潦倒了，在船
上买牡蛎。菲利普一家由希望变成了失望。恐惧又回来了，
没有人敢认叔叔于勒。当若瑟夫给牡蛎钱时，给了于勒一点
小费。

这些看似小说中正常的发展变化，揭示了资产阶级改革后法
国人民的思想，每个人都有金钱利益。菲利普和妻子因为金



钱的关系，对于勒从厌恶到希望再到失望。

那个时候，人们的头脑里似乎只有钱。但是约瑟夫给于勒钱
的时候给了他一些小费。也许在当时的社会中，只有孩子的
心是最纯洁善良的，他仍然关心家庭，对他来说没有金钱利
益的概念。

人们常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你什么也做不了。也
许是这样，谁不需要钱?没有钱能做什么?看看现在的一些富
人，虽然拥有数百万的财富，却把财富当成生命。希望在现
在的人们，不要把金钱利益看得那么重，多学习纯洁善良的
孩子。不要因为钱而改变对别人的看法，没有什么比良心更
重要。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七

读了这篇莫泊桑写的文章《我的叔叔于勒》，感慨良多。

在这篇文章中，“我的叔叔”于勒有了钱，我们全家人都盼
望他早日归来，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奢华的生活。

但是这次旅行，当“我们”在船上看见了他，他并没有发什
么财，而是又老又穷苦的卖牡蛎的老水手时。“父亲”
和“母亲”却像遇到瘟神一样，尽量躲着他。原因是什么?因
为他没有钱。

换个角度想想。难道于勒真的没有认出自己的侄子么?难道真
的没有认出买自己牡蛎的是自己的哥哥么?答案是否定的，他
肯定认出了。因为他知道自己以前犯下许多错，不好意思和
他相认。

再想想，为什么于勒没有回自己的家乡呢?答案可以从船长口
里得知：“据说他在哈佛尔还有亲属，不过他不愿意回到他
们的身边，因为他欠了他们的钱……”这样说来，于勒已经



从以前的“流氓”变成现在知道钱来之不易历尽沧桑的“卖
牡蛎的老人”了，他最起码也知道了要自力更生。而克拉丽
丝却看他现在没钱，怕他回来吃他们的。这说明了“我的母
亲”是见钱眼开的市井妇人。而“我的父亲”菲利普也和母
亲一样“见利忘义”，他们认定“我的叔叔”这辈子没有出
息。

如果我是克拉丽丝，我也会和弟弟相认，因为人犯错误是难
免的，若能改邪归正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原谅他;
如果我是菲利普，不管我的弟弟再穷，再流氓也好，我也会
和他相认的，毕竟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永不磨灭的。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八

《我的叔叔于勒》，是法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最著
名的小说名篇之一。这篇文章主要通过“我”一家人在去哲
赛尔岛途中，巧遇于勒经过，刻划了菲利普夫妇在发现富于
勒变成穷于勒的时候的不同表现和心理，揭示并讽刺了在阶
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态情形。在当今的社会里，
这种以金钱和权力来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现象太多了，这
篇小说的教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让我们懂得：一方面我们
不能以金钱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又让
我们理解了造成于勒悲惨生活的某些个人的因素，以及于勒
的生活悲剧带给我们的教育意义。

《我的叔叔于勒》的这一个题目，好像在告诉我们，这篇小
说主要写的人物应该是于勒，但是，在莫泊桑这篇小说中，
对于于勒这一个人物形象的着墨并不多。于勒只是小说中的
一个线索性人物。但是，值得强调的是，于勒其实也是这篇
文章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正是本文中的这一个线索人物的
遭遇和经历，才衬托出了菲利普夫妇的唯利是从，趋炎附势。
也就是说，文章中的所有的人和事，都与这一个线索性人物



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因此，对于勒这一个人的进行深入的分析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于勒究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小说中用这样的一段文
字来介绍了他，“据说他当初行为不正，糟蹋钱。在穷人家，
这是最大的罪恶。在有钱人家，一个人好玩乐无非算作糊涂
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称他一声‘花花公子’。在生活困难的
人家，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老本，那就是坏蛋，就是流氓，
就是无赖了。于勒叔叔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
净之后，还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确实，这样的
一个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无法得到家人和大家
的同情的。这就有了大家所看到的于勒。于勒就是一个“行
为不正，糟蹋钱”的“坏蛋”、“流氓”、“无赖”。

那么，这种“行为不正，糟蹋钱”的“坏蛋”、“流
氓”、“无赖”，是不值得我们同情的，我想不仅仅是在法
国，就是在我们中国，这种行为也是极其不好的。于勒根本
就没有顾及家庭和自己亲人的感受的利益，这时候，被菲利
普夫妇和大家认为是一个“行为不正，糟蹋钱”的“坏蛋”、
“流氓”、“无赖”，也是情理之中的。因为，于勒的这种
行为，与我们传统一贯所主张的“节约”观念都是相违背的，
都是让人痛恨的。

于勒是生活在当时法社会底层的一个小人物，虽然年轻的时
候的于勒“行为不正，糟蹋钱”，但是，老年的于勒，是一
个可怜的人，他的“衣服褴褛”，脸“又老又脏，满脸皱
纹”，还带着“满脸愁容，狼狈不堪”，手也“满是皱纹”。
于勒在美洲的生活，是艰辛的。常年在外的他，饱经生活的
折磨，受尽了人世的苍伤，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人啊。对这
样的一个老人，这样可怜的一个老人，就是出于对弱势群体
的关注，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我们都应该去同情他，关
心他，更何况他还是“自己”的亲人呢?正如“我心里默默念
道”的，“‘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这是从“我”幼小心灵里发出的对亲情的呼声，也是对菲利
普夫妇的行为、心理和灵魂的一种强烈的讽刺。

其实，造成于勒的生活悲剧，与于勒本人有着非常联系的关
系。从小说的内容当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之所以在于勒
被送往美洲之后，成了富翁，却又成为一个穷光蛋，“讨饭
的”，一个靠卖牡蛎糊口的小贩，这与于勒在年轻时候养成
的那种“行为不正，糟蹋钱”的不良习惯，应该是有着非常
密切的联系的。虽然莫泊桑没有讲到于勒为什么会变成穷光
蛋，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个在年轻的时候“行为不正，
糟蹋钱”的“坏蛋”、“流氓”、“无赖”，肯定不会有什
么好的习惯，再加上由于家庭的原因，于勒没有受到过及时
的良好的教育，他的这种“行为不正，糟蹋钱”的习惯已经
形成了，根本就是无法改变的。即使他成了富翁，有了很多
的钱，可能由于他的这种“行为不正，糟蹋钱”的习惯，使
得于勒又很快的变成一个大穷光蛋了。 从于勒的身上，其实
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很多的。这其中，我觉得给我们最大的启
示就是，一个人从小应该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更不应
该“行为不正，糟蹋钱”。

读我的叔叔于勒有感(六)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九

这个周，我们学习了莫泊桑的著名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
勒》，这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看了以后也会给人很大的回味。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菲利普夫妇，但是它却是以我的叔叔于
勒为题，主要是因为于勒是这篇小说线索，而对菲利普夫妇
的刻画也是通过对于勒的态度。



我觉得文中的菲利普夫妇真的是很势利眼，一开始于勒很穷
的时候，就叫他坏蛋，流氓，在于勒有钱了之后又变成好心
的于勒，有办法的人，正直的于勒。当在船上看见了变成穷
光蛋的于勒，又骂他是讨饭的，那个人和流氓。他们夫妇的
种种举动真的很让人恶心。人家是富翁时，又是正直，又是
有良心，变成穷光蛋后就是流氓，讨饭的，再说于勒并不是
在讨饭，而是在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我说你长没长眼睛啊?更
有意思的是一个人看见自己的亲弟弟都不认，他能冷血到什
么地步，他还是人吗?连动物都知道保护自己的家人，而菲利
普夫妇看见了于勒，不但不去认于勒，反而走开。而且从文
章中也可以看出菲利普夫妇是多么的冷血，无情，六亲不认
而且爱慕虚荣。

我敢说如果菲利普夫妇在船上看见的是一个大富翁，他们一
定去讨好于勒，肯定马上和于勒相认，而不是走开。这表现
了菲利普夫妇极度的贪婪和爱慕虚荣。

但文中的若瑟夫却是一个正面人物，作者用我的叔叔为题，
表达了虽然父母不把穷水手于勒当作亲兄弟看待，但“我”
认为这是”我的叔叔”，作者用这个题目道出了一个孩子的
不满，也表现了作者的希望之所在。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文中的菲利普夫妇就
是这样的人。

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文中作为菲利普亲弟弟的于勒当初
是一个行为不正，糟蹋钱的人。这在穷人家里就是不得了的
事情。于勒成为菲利普一家人的恐惧，菲利普的夫人克拉丽
丝，也就是于勒的嫂子更是视他为瘟神，说他是个流氓、坏
蛋，甚至不顾亲情把于勒打发到美洲，任其流浪，任其辛苦。



然而，于勒到了美洲之后，不久就写信回来告诉菲利普夫妇，
说他赚了点钱并希望偿还他们的钱时，菲利普夫妇喜出望外，
滔滔不绝地夸赞于勒，说于勒是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有
办法的人。

两年后，当于勒第二封信到来时，信上说：“亲爱的菲利普，
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
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
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我希
望为期不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这封
信成了菲利普一家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
拿出来给人看，更加欣喜若狂。甚至就连菲利普嫁不出去的
女儿也因此而“名花有主”，因为有一天晚上菲利普一家给
那个青年看了于勒的信。

而当菲利普一家去哲尔赛岛旅行时却偶遇落魄的于勒，一个
又老又脏卖着牡蛎的老水手，满脸愁容，狼狈不堪。菲利普
夫妇失去了之前的“热情”，瞬间变得更加冷酷，更加无情，
“逃之夭夭”，骨肉亲情自此再不相认。恰似一幅对联所述：
“昨日盼之今朝咒之心里岂念骨肉;富贵趋之贫贱避之目中惟
有金钱。”该小说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冷酷，人们精神的堕落。小说行文波澜起伏，情
节巧妙真实，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在当今社会中，像菲利普夫妇这样的人依然有所存
在——“目中惟有金钱”。这是一种精神的缺失，一种关注
内心的缺失，“急功近利”的物质主义者。我想，我们更该
关注我们的内心世界，以清丽的双眼凝眸世界，用爱与责任
铸造生命的意义，谱写新世纪的辉煌。因为，金钱并不是万
能的，正如著名作家龙应台所说：“钱可以买到房屋，但买
不到家;钱可以买到珠宝，但买不到美;钱可以药物，但买不
到健康;钱可以买到纸笔，但买不到文思;钱可以买到书籍，



但买不到智慧……”由此可见，拥有亲情、友情……才是最
重要的，也才是最幸福的。

读我的叔叔于勒有感(七)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十

闲来无事，又翻阅了《我的叔叔于勒》，感觉怪怪的。 记得
上中学时，语文老师告诉我们说：菲利普夫妇虚伪、自私、
贪婪、吝啬、冷酷无情，有着一副可怜又可鄙的拜金相。

今天再看，我觉得这种评价似乎不太公正。

此外，于勒为什么能够在“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
二净之后，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如果菲利
普夫妇真的自私，冷酷无情，会允许他这样做吗?说明菲利普
夫妇对于勒还是宽容的，不然不会让他占用自己应得的遗产，
而且是“大大占用”! ..

我的评价可能也不算十分公正，但是总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
写出来，也算是班门弄斧，就教于大方之家吧。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十一

在这篇小说中，在听说叔叔于勒有了钱，我们全家都盼望他
早日回来，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和奢华的生活。

可在一次旅行中，当“我们”全家乘船旅游时见到了他，他
并没发财，而是又老又穷苦的在船上当一个卖牡蛎水手
时，“母亲”和“父亲”却像看见瘟神一样尽量躲开他，为
什么呢?我想时因为他没钱的样子，还又老又穷，怕他缠这我



们，换个角度想想，难道于勒真的没认出自己的哥哥和侄子
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他认出来了，可他知道自己以前犯下
许多错，不好意思和他们相认。

再想想，为什么于勒没有会自己的家乡呢?答案从船长口中得
知：“据说他再哈佛尔还有亲属，不过他不愿意回到他们身
边，因为他欠了他们钱……”这样说来，他最起码也知道了
要自力更生，而“我的母亲”却看他现在没钱，怕他回来吃
我们，这说明了“我的母亲”是个见钱眼开的市井妇女，
而“我的父亲”也和“母亲”一样的“见利忘义”，他们认定
“我的叔叔”这辈子没出息了。

如果我是他们，我就会和他相认，毕竟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永
不磨灭的。

我们身边也有人做了错事，但不知道去弥补，就像我班的施
健安，他把我妈妈给我新买的铅笔盒弄坏了，说赔，可到现
在也没赔给我，真希望他也看看《我的叔叔于勒》这篇文章。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十二

有钱就是亲弟弟，没钱就是臭流氓!这是我读《我的叔叔于勒》
后对菲利普夫妇的认识。原来钱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在别人心
目中的看法的。

于勒原本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因为放纵，把自己应得的遗
产浪费光了，而且还占用了菲利普应得的一部分，于是全家
就把它送上了去美洲的船，让他去异国他乡“开拓”自己的
事业，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把他抛弃了，任其流浪到异国他
乡，任其自生自灭，以免影响到自己。

没想到的是，于勒居然赚了一大笔钱，而且还愿意给菲利普
一些，这时这个原本的“流氓”立即变成了有良心的人，好
人，成了全家的希望。



可没想到的是，于勒的发迹成了过眼云烟，很快沦落成为一
个在游船上卖牡蛎的流浪汉，当这一切被菲利普夫妇知道后，
这个“有良心的人”又成了“流氓”。

钱，不是万能的。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十三

《我的叔叔于勒》这篇小说通过菲利普一家由原来讨厌、怨
恨于勒，到后来听说于勒发了财又喜欢、崇敬于勒，直至在
于勒贫困潦倒时又遗弃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无情地揭露了
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赤一裸一一裸一的金钱关系，
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面目。

在小说中，作家以辛辣的笑触讽刺了菲利普夫妇的贪婪吝啬，
嫌贫一爱一富。当于勒花光自己应得遗产并大大战胜了菲利
普应得的那部分时，他们视之为“混蛋”、“无赖”；当于
勒被迫出走，在海外赚了点钱时人们立即对于勒寄以厚望，
甚至每个星期天都去海滩等候于勒回来，为的是从他那里得
到甜头，但当发现于勒不仅没成为富翁，反而沦落为卖牡蛎
的小贩时，菲利普夫妇的市侩面目便暴露无遗，连善良的约
瑟夫出于同情多给于勒十个铜子也要遭到克拉丽丝的斥
骂：“你简直是疯了！拿十个铜子……给这个流一氓！”最
后，他们悄悄地离开于勒而去。

这面镜子照得多么清晰透彻啊！它照出了菲利普夫妇卑鄙的
灵魂，更照出了资本主义的“庐山真面目”。走过一个世纪，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
在美国个小孩拾了一万美元巨额，把它交还了失主。但他不
仅没有受到社会的赞扬，反而被称为“最傻的人”，理由是
拾到的钱应该归自己，不应该交还失主。这简直太荒唐了！
然而这事实！这充分说明，“人不为已，天诛地灭”、“金
钱至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天经地义的准则。“老”资本主义
也好，“新”资本主义也罢，无一例外。



《我的叔叔于勒》确实是认识资本主义的一面镜子，它使我
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从另一面激发我更加热一爱
一社会主义祖国。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十四

最近由于疫情的影响，我们只能用网络来解决学习的问题。
不用去学校，节约了路上的时间，于是看书的时间变多了。
也不知哪天我偶然阅读到了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三位中的
一位，其他两位分别是俄国的契诃夫和美国的欧亨利）的短
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读完了小说之后我的心久久不能
平静。

小说主要讲了一个叫于勒的人挥霍了大量的钱财被家人送到
了美洲。后来他说他在那里已经做上了生意，两年之后他又
写信告诉家人他已经很富有了。这可把哥哥和嫂子以及侄儿
侄女高兴坏了。过了一段时间，于勒的哥哥一家人要去泽西
岛旅游，在游轮上买牡蛎的时候，于勒的哥哥发现那个卖牡
蛎的落魄的人就是于勒，但是他们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他们就
是于勒这个无赖的亲属，没有与于勒相认。全家人都很气愤，
非常憎恨那个没出息的于勒。

小说中于勒这个人一直都在画大饼，他画大饼是为了什么？
虚荣心！他为了让哥哥一家人都觉得：“这个于勒有本领，
心眼好，占了钱还知道还，不错。”仅仅是为了这几句表扬
话，但他不知道自从哥嫂知道了他变成了富翁以后都非常激
动，都非常盼望这个好心的于勒能早一点回来。但他如果真
的回去了，哥哥嫂子看着面黄肌瘦、身无分文的他都会想起
于勒之前在信中说的“发财”。什么是“发财”？一个面黄
肌瘦身无分文的人凭什么能发财？简直是太荒谬了。

于勒之所以会写那两封信其实还不仅仅是因为虚荣心，我觉
得他打心底里是希望真的能够还钱给哥哥一家人，让生活拮
据的他们过上好日子。他比较珍惜亲情，他想见到自己的亲



哥哥，所以他选择了离他们家乡不远的地方做事情。但他在
船上怕哥哥失望，所以也没有与哥哥相认，这样也反应出于
勒善良的一面。

文中的菲利普（也就是我）其实并没有因得知叔叔变成了一
个卖牡蛎的店员而过度气愤，反而挺同情他的，还给了他半
法郎的小费。虽然他的爸爸妈妈都很势利，但是他们生了一
个很能理解别人的善良儿子，我也觉得特别庆幸。这是这篇
短篇小说里比较温暖的一点。

我觉得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数都是因为生活所迫才有这些我们
难以理解的举止。只有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人物的生活背
景和生活环境才能做出客观的评价。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十五

这几天我在上《我的叔叔于勒》这篇课文，这是我第二次研
读此文，感触也更加不同。此文是法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巨匠
莫泊桑最著名的小说名篇之一。这篇文章主要写“我”一家
人在去哲尔赛岛途中，巧遇于勒经过，刻画了菲利普夫妇在
发现富于勒变成穷于勒的时候的不同表现和心理，通过菲利
普夫妇对待于勒的不同态度，揭示并讽刺了在阶级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情形。故事不长，却耐人寻味。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文中的菲利普夫妇
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身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小人物的悲
哀，无奈，挣扎和企盼。他们从没试着去改变命运，而是把
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不切实际的于勒身上，或许，他们只
能如此，这也是他们最大的悲哀-------平静的接受命运的安
排。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像菲利普夫妇那样的人却也不少
见。



在食品里添加各种色素，添加剂，甚至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
工业原料，为了谋取私利，不惜一切手段，“金钱至上”的
观念支配着他们的一切行为。这是一种精神的缺失，一种关
注内心的缺失，急功近利的物质主义者。

我想，无论我们身处何时何地，我们更该关注我们的内心世
界，以清丽的双眼凝眸世界，用爱与责任铸造生命的意义，
谱写新世纪的辉煌。因为，金钱并不是万能的，拥有亲情、
友情……才是最重要的，也才是最幸福的。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十六

平淡中的波折，朴素中的锋芒

——关于《我的叔叔于勒》

这是一篇莫泊桑著名的的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读后
感——关于《我的叔叔于勒》。故事很简单：发生在法国西
北一个拮据家庭中的小插曲。主要人物有菲利普夫妇、于勒
还有若瑟夫——也就是文中的“我”。文章通过“我”和一
家人在去哲尔赛岛的途中偶遇于勒的经过和菲利普夫妇在发
现于勒其实并不如想象中阔绰的反应，深刻地揭示和讽刺了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纯粹的金钱关系。

让我们看看故事是如何发展的。首先作者写了主人公一家的
拮据生活。“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
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这闲闲的
两笔让读者深刻的了解了主人公的家庭情况。等读者了解了
主人公的家庭情况，作者笔锋一转：“可是每星期日，我们
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从而巧妙的引出了故
事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于勒。于勒是什么样的人呢？一开
始他“行为不正、糟蹋钱”，“不仅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遗



产吃得一干二净，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读
后感《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关于《我的叔叔于
勒》》。”于是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送到美洲去。请
注意，这里作者用了“惯例”一词，这暗示了当时社会中人
们普遍的金钱关系。后来呢？于勒来信说他赚了点钱，于是，
“大家都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
心的人”。大家每天都在盼望着于勒归来。前后对比之强烈，
人们之间以金钱维系的亲情可见一斑。再后来，因为二姐的
婚事，一家人要到哲尔赛岛游玩。作者写一家人很自然的上
船、很自然的想吃牡蛎，在“自然”中一步一步慢慢地将故
事推向了高潮——父亲发现那个穷苦的卖牡蛎的年老水手竟
然是他们日日夜夜盼望着的于勒！读到这里，相信每个人都
会为之惊讶。可是，这种结果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
的。最后，“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
他”。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盼”、“赞”立即转为“怕”、
“躲”，让人读来又增添一丝失落和对当时人们金钱关系的
失望。

这篇文章没有深奥的主题、复杂的情节，而是用平淡、自然
地语言叙述简单的故事。可是其中一些看似简单的细节描写
却尖锐的讽刺了人们的金钱关系。例如：当于勒据说赚了大
钱的时候，菲利普太太说“这个好心的于勒”，“他真是个
有办法的人”；当他又成了穷光蛋的时候，这位太太马上把
他说成了“这个东西”，“这个贼”，“有办法的人”马上
成了“决不会有出息的”。在情节发展方面，作者的笔调也
是平淡的，不慌不忙地慢慢展开叙述，丝毫不见刻意的铺垫，
却让读者的心无法平静下来，一定要一口气把这篇文章读完
不可。这两点，是我最为欣赏的。

总之，《我的叔叔于勒》是一篇平淡而极精巧的、值得玩味
的文章。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十七

文中的若瑟夫却是一个正面人物，作者用我的叔叔为题，表
达了虽然父母不把穷水手于勒当作亲兄弟看待，但“我”认
为这是”我的叔叔”，作者用这个题目道出了一个孩子的不
满，也表现了作者的希望之所在。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文中的菲利普夫妇就
是这样的人。

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文中作为菲利普亲弟弟的于勒当初
是一个行为不正，糟蹋钱的人。这在穷人家里就是不得了的
事情。于勒成为菲利普一家人的恐惧，菲利普的夫人克拉丽
丝，也就是于勒的嫂子更是视他为瘟神，说他是个流氓、坏
蛋，甚至不顾亲情把于勒打发到美洲，任其流浪，任其辛苦。
然而，于勒到了美洲之后，不久就写信回来告诉菲利普夫妇，
说他赚了点钱并希望偿还他们的钱时，菲利普夫妇喜出望外，
滔滔不绝地夸赞于勒，说于勒是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有
办法的人。

两年后，当于勒第二封信到来时，信上说：“亲爱的菲利普，
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
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
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我希
望为期不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这封
信成了菲利普一家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
拿出来给人看，更加欣喜若狂。甚至就连菲利普嫁不出去的
女儿也因此而“名花有主”，因为有一天晚上菲利普一家给
那个青年看了于勒的信。

而当菲利普一家去哲尔赛岛旅行时却偶遇落魄的于勒，一个
又老又脏卖着牡蛎的老水手，满脸愁容，狼狈不堪。菲利普
夫妇失去了之前的“热情”，转瞬间变得更加冷酷，更加无
情，“逃之夭夭”，骨肉亲情自此再不相认。恰似一幅对联



所述：“昨日盼之今朝咒之心里岂念骨肉;富贵趋之贫贱避之
目中惟有金钱。”该小说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人们精神的堕落。小说行文波澜起
伏，情节巧妙真实，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在当今社会中，像菲利普夫妇这样的人依然有所存
在——“目中惟有金钱”。这是一种精神的缺失，一种关注
内心的缺失，“急功近利”的物质主义者。我想，我们更该
关注我们的内心世界，以清丽的双眼凝眸世界，用爱与责任
铸造生命的意义，谱写新世纪的辉煌。因为，金钱并不是万
能的，正如著名作家龙应台所说：“钱可以买到房屋，但买
不到家;钱可以买到珠宝，但买不到美;钱可以药物，但买不
到健康;钱可以买到纸笔，但买不到文思;钱可以买到书籍，
但买不到智慧……”由此可见，拥有亲情、友情……才是最
重要的，也才是最幸福的。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十八

约瑟夫小时候有一位叫于勒的叔叔，挥霍了家里的钱，于勒
的兄弟——约瑟夫的父母很生气，让他到南美洲去做生意。
几年以后，叔叔寄回两封信给家中，说他赚到了钱，要寄一
些给家中作为补偿。这让约瑟夫的父母很感动，对叔叔的态
度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不过在我看来，让他们改变态度的不
是于勒叔叔本人，而是叔叔寄回的那笔钱！但是，从那以后，
叔叔失去了任何消息。

不久以后，约瑟夫的二姐要出嫁了，为了庆祝，一家人坐船
游玩。在船上一个卖牡蛎的衣衫褴褛的老汉吸引了父亲，当
父亲询问船长后发现：老汉就是叔叔于勒！但是，父亲没有
和叔叔相认，而是躲开了他。

难道父亲不相信这是叔叔于勒吗？不是。父亲是想他的兄弟
都落魄成这个样子了一定会连累他，让他花掉更多的钱！读
到这里让我心想：当时的法国人真是只认钱，不认人啊！



父亲不想让于勒叔叔认出他，便让约瑟夫去付钱。约瑟夫走
到叔叔面前问：“我们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他可真想
叫他一声：叔叔！付钱之后，约瑟夫还特地多给了叔叔半个
法郎作为小费。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到于勒叔叔。

虽然整个故事深刻地描述了当时法国金钱社会的丑态，但是，
小主人公约瑟夫始终扮演着一个善良的角色。在他小小的内
心世界里，金钱无法超越与叔叔的亲情！我想，在我们拥有
的各种情感当中，亲情让我们不管身处何时，身在何处，永
远是我们最坚实的精神支柱，它让我们充满力量，战胜困难，
感受温暖。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十九

《我的叔叔于勒》是世界著名小说家莫泊桑的名篇。它讲的
是这样一个故事：于勒·达勿朗诗因为用完了自己所得的遗
产，并且损害了哥哥的利益，逃到了美洲打拼。不久，传回
消息，说他工作很好，希望不久后能发财回家，与哥哥家一
起过日子。这个消息使生活并不宽裕的哥哥一家大受鼓舞。
他们计划着于勒回来后的生活，甚至打算买一幢小别墅，家
中待嫁的二女儿也因此确定了婚事。谁知在办喜事的那天，
他们在船上见到了于勒，一个兜售牡蛎的小贩。随后，哥哥
一家急忙避开，生怕自己被于勒认出。

这篇小说的主题在文中没有出现，（读书笔记 ）但读完全文
后略加思索就可以得出：当时的小资产者大都十分爱慕虚荣，
追逐名利。整篇小说几乎都在为此主题服务：达勿朗诗一家
明明不是很宽裕，一家人走路去码头准备坐船旅游时，却
都“挺直了脊梁，伸直了腿，郑重地走，仿佛一桩极其重要
的事件要靠着他们的这种态度才能完成一样”;母亲原本十分
厌恶于勒，但当她听说于勒发了财后，却说：“将来好心眼
的于勒回来后，我们的景况自然不同了。那是一个很能干的
人!”在得知于勒就是那小贩时，她又说：“我一向怀疑这个
扒手做不成一点好事，并且有一天他又会落在我们脊梁上来



的!一个姓达勿朗诗的怎能够指望在他的身上盼望一点什
么!”

然而，在文末，这个家庭又似乎有些可恨了：都已明确知道
那忧怨肃索、衰老可怜、生活窘困的小贩就是于勒后，达勿
朗诗一家却不上前与之相认，还生怕于勒认出自己，当初
的“福星”变成了“衰神”。他们在回程时乘了另一艘游轮，
就只是怕自己有这样一个穷兄弟的消息被人知道，或多了一
个需要照顾的人。不需要冗长的介绍，不需要明确指出，一
个十分虚荣，在旁人看来可笑的小资产家庭就出现了。我们
在生活中千万不要像达勿朗诗先生一样，爱慕虚荣，这样的
人是很可恶的。

莫泊桑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年少时师从法国文学大师
福楼拜。福楼拜当初教给他的主要是写作要肯吃苦，勤练习，
善于发现。从这篇作品来看，莫泊桑的确做到了：比如，在
文中有这样一句很短小的话：“为了我失落了钮扣和撕破了
裤子，他们就对我大嚷大闹。”文中的“我”便是于勒的侄
子。这对于一名儿童来说是很正常的事，可以说只是一个细
节，但莫泊桑却把它写了下来，并借此一下突出了达勿朗诗
夫妇超乎一般的爱慕虚荣而又并不富裕;还有，文中达勿朗诗
先生知道那小贩就是于勒后，连说话都“面无人色了，哑着
嗓，瞪着眼睛，一个字一个字慢吞吞地说”，这样的姿态一
般人是不大会有的，由此又突出了达勿朗诗先生非同一般的
虚荣心。这样的句子还有许多。

莫泊桑构思的精巧、肯吃苦、勤练习、关于发现的特点都是
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受篇二十

这个寒假里，我读了著名的“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小说
《我的叔叔于勒》。



小说中讲了叔叔于勒的故事，一封来自美洲的书信，彻底改
变了菲利浦一家对于勒的看法。当他挥霍掉自己甚至大部分
菲利浦的财产时，他是“败家子”、“无赖”、“混帐东
西”，是“毫无用处的废物”。而当于勒在信中说自己赚了
钱希望日后弥 补 菲利浦的损失后，近摇身一变成了他们口
中的“正派的人”、“有良心，诚实可信的人”。“等我们
的好于勒回来，家里情况就会大大改观。这一家子，总算出
息了一个人！”母亲这样讲。父亲看到从远处归来的轮船时，
总是满怀希望地说：“嘿！如果于勒在船上，那多叫人惊喜
啊！但是后来他们在轮船上发现，衣衫褴褛、又老又脏的老
水手是于勒，翘首盼他归来的心情一扫而空，骂他是“骗
子”、“无赖”。连“我”因为他是亲叔叔的亲戚关系给他
十苏小费也受到责骂。最后，他们因为怕受到连累而匆匆离
去。

读完全文，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菲利普夫妇对于勒截然不
同的态度。导致态度变化如此之大的“神奇”的东西是什么
呢？金钱！他们用金钱和利益权衡了于勒和他们之间的亲情
和他的品质。“祸星”“骗子”到“正直的人”“诚实的
人”和后来又改为“无赖”的称呼的巨大落差，能看出他们
的肤浅和庸俗，菲利普夫妇对于勒态度随着于勒的财富而不
断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他们自私贪婪的本性，文中还
说“那个年轻人最终决定向二姐求婚，也是因为有一天晚上，
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那封信。”这也揭示了当时资本主
义社会金钱势力统治下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虚伪，用金钱衡
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风气。

文中的“我”给了穷老头一百苏银币和给于勒叔叔十苏小费，
说明“我”是很有同情心的，这也是在菲利普一家中唯一的
一个正面人物。人间有很多东西都是金钱无法取代的：友情、
亲情、爱情、快乐……我们应该像文中的主人公“我”一样
拥有同情心和爱心，并且淡化金钱，不要被金钱所迷惑，用
真诚的心感受人间美好的情感。



我不禁再次翻开书，翻到写着“我的叔叔于勒”的标题那一
页。这篇讽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良风气和对小人物的无奈、
同情的短篇小说让我受益匪浅，我们应该珍惜亲情、淡泊名
利，对弱者拥有同情心，不被金钱和权利迷惑，脚踏实地地
努力！


